
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关于G8012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弥勒至玉溪段工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听证会听证报告
一、听证事由：

《G8012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弥勒至玉溪段工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

听证会于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9∶00 —11∶30在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五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吴晓宇主持，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副局长刘学林等3名听证人到会。其他参会人员的到会情况为：听证代表应到会19名，实到会16名；听证监察人2名，听证记录人2名。
三、各个方面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1、修改方案及补划方案文本中的部分表述及数据有误，建议进一步核实修改。

2、补划的春和桂井地块，因为涉及村庄道路建设，是否在补划时对道路建设进行适当预留，保障8米道路的用地。补划的大河边村庄旁0.3196公顷地块是否不进行补划，因为太靠近村庄，建设留给村庄建设使用。
3、请建设单位尽量多考虑道路沿线群众的利益，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尽量少留问题。
四、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1、听证文本上存在的错误，我们将进一步进行认真核实和修改完善。

2、关于补划地块的问题，按照“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以及耕地平均质量等别略高于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平均质量等别”的要求，已经是经过了多次叠加分析，才确定的16个地块。但是，针对春和桂井村庄道路的问题，我们将重新调整补划地块情况，按照8米的标准预留用地，保证道路建设能够落实。
3、关于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一是研和已经预留了互通，更加方便群众；二是在下一步的建设中，国土部门将加强对临时施工便道，复耕方案等工作的监管，在建设便道时尽量少占耕地，督促耕作层剥离等工作的落实，在支持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建设单位的沟通协调，减少遗留问题的发生。
五、听证会听证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

根据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区国土分局进行了认真研究，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玉溪市国土局红塔分局将进一步研究和论证，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完善《G8012弥勒至楚雄高速公路弥勒至玉溪段工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红塔分局
                             201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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